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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全市餐饮行业管控的通知

全市各餐饮行业经营者：
为切实保障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防止公共场所聚集性聚餐可能引发的感染风险，现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全市餐饮行业管控提出以下要求：
一、在疫情防控期间，禁止组织、举办、承办酒席等各类群体性聚餐(包括农村聚餐)。
二、餐饮行业经营者不得以桌餐、自助餐等聚餐方式让消费者在店内用餐，可使用餐盒、食品袋等“拎包即走”或预约送餐的形式提供餐饮服务。
三、禁止采购、宰杀、加工、使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食材原料。
四、禁止采购、饲养和宰杀活禽、活畜。
五、对从业人员应每日测量体温，一旦发现员工有发热、咳嗽、呼吸道感染等疑似症状，应立即停止工作。从业人员作业时必须戴口罩、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六、应保持加工场所空气流通，每天对食品加工设备设施、餐食用具及场地等必须进行全面消毒，未经消毒禁止使用。
七、外卖送餐平台经营者必须具备合法资质，做到每天对“骑手”进行健康晨检，每天对餐箱进行有效消毒。
餐饮行业经营者违反上述要求的，一律予以关停；关停不到位的，一律吊销证照；吊销证照后仍开展经营活动的，一律依法从严从重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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